
金門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電子民意信箱陳情案件處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0年 4月 27日（90）府計研字第 9015644號函

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30日府研研字第 100003758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4日府研研字第 1010011899號函修正

一、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運用電

子民意信箱，受理民眾以網際網路建議、陳情或申訴案件（以下簡稱電子陳情案件）

處理作業有所準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各機關處理電子陳情案件，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行

政院暨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及本府訂頒「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

三、本府各機關學校電子民意信箱應由首長指派專人負責，由登記桌統一收發及稽催工作

對於延遲之案件應主動稽催 並由單位研考人員列管追蹤。

四、本府各機關學校建置電子民意信箱系統，應遵守相關網路使用規範及有關法令規章，

並依發信人意願決定是否公開刊登。

五、電子陳情案件如屬檢舉、控訴性質，受理機關應予保密。

六、電子民意信箱收受後，應依業務性質分交承辦單位辦理；非屬本機關權者，應逕移主

管機關處理及副知研考單位，並上網回覆發信人。

七、電子陳情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受理機關得依分層負責權限規定，不予處理，並

會知各該研考單位登記銷案後結案：

(一)同一事由函覆二次以上，經奉核定免予處理者。

(二)已上網函覆由法院審理中或移送檢察機關偵辦者。

(三)商業廣告信函等。

(四)無網址或網址錯誤暨無法連絡地址者。

(五)與縣政無關之意見、情緒批評、惡意攻訐謾罵等。

(六)其他經核定免予處理者。

八、電子陳情案件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內容為一般性資訊或具時效性之事項，各受理機關應迅速聯繫權責機關查明後，

上網答復。

(二)內容複雜或涉及二單位以上業務權責者時，由研考單位分發，以業務比重較為重

者為主辦單位，再由主辦單位彙辦相關單位後，綜合意見後上網逕覆。必要時得

邀請相關機關（單位）、陳情當事人共同研商協調解決；如涉及危害公共安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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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者，應派員實地查訪瞭解，再將處理結果上網答復。

(三)分發原則，以一級業務主管單位為主辦單位，二級單位為協辦單位，協辦單位提

供意見及處理情形，由主辦單位彙整綜簽，核定後上網回復。

(四)內容為具建設性之批評意見，各受理機關上網簡復答謝，並彙陳首長核閱。

(五)內容涉及私權事項非行政機關之權責者，應上網婉轉勸導陳情人逕向當地調解委

員會聲請協調解決或循司法途徑解決。

(六)受法令、機密或政策之限制而無法辦理者，受理機關應說明法令依據、條文及無

法辦理之理由婉覆陳情人。

(七)各單位登記桌應於每日上、下午上網至信箱系統收件，列印後即行呈該單位主官

(管)核示收辦人員、辦理原則及時限後，再分派相關業務人員研處。

(八)對於非該單位（機關）權責之電子陳情案件，應於受文後當日四點前述明理由

及建議改分單位（機關），退回信箱中心管理者重新分派，不可以非該單位

（機關）處理權責為由逕覆陳情人。若非權責所屬請依規定辦理，否則該案件

由原收件單位（機關）負責，並以該單位（機關）核算期程。

(九)非本府權責之案件，信箱中心管理者將以本府業務屬性相近之單位（機關）為

分派對象，受理單位（機關）不得拒絕，並應主動查明權責單位及轉知民眾處

理結果。

(十)每日檢查陳情案件處理狀況，對於有延遲之案件應主動稽催。

(十一)陳情案件如進入續列管狀態，其處理流程同一般陳情案件。需長時間辦理者依

公文書處理辦理展延，如附件一。

(十二)收受案件應以縣長之名義立場回復，遣詞用語宜「口語化」，並經單位副主管

以上或其授權人判稿後上網登錄回復。

(十三)撰擬回復寫作技巧，如附件二。

九、電子陳情案件，各主管機關應本於職權審慎處理，所陳理由係不服下級機關處理者，

上級機關應查明事實妥慎處理。

十、電子陳情案件，處理期限不得超過五個工作天，涉及多單位者主辦單位為 8個工作天

協辦單位為 5個工作天，逾期視同積壓公文，並即予稽催，必要時提主管會報報告；

案情如涉及法規或複雜性致無法依限辦理者，應依公文管理辦理展期，經首長核定

後，由業務單位檢具展延申請書送本府研考室備查；並先行將續辦處理情形回覆陳

情人。

十一、管考規定

(一）各機關處理電子陳情案件，列入公文處理成績統計，定期辦理考核。

(二）信箱中心管理者應於半月將各單位處理狀況陳報縣長核處。

（三）本府研考室得於年度內就使用本系統優劣單位辦理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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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單位（機關）登記桌應於每週一列印單位之執行狀況簽呈單位主管核閱。

(五)各單位（機關）主管應負督導之責任，相關人員如有違規定者應即時予以糾正，

並得視情節之輕重予以議處。

十二、各機關處理子民意信箱收受、答覆陳情申訴案件相關資料，均應歸檔按月彙整填報

並妥為保管。

十三、各機關受理電子民意信箱陳情申訴案件，得參酌本作業要點規定，處理作業相關規

定。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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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金門縣政府公文處理展期申請表

總 收 文 號
申 請 展 延

次 別
第        次

收 文 日 期限 辦 日 期展 延 結 案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信

件

內

容

申

請

展

期

原

因

因候調卷

因候補充資料

因須多方會辦

因陳核程序中

因奉交下重行簽辦

因須定期審查之案件

因須會議審定後始可核辦

因涉及政策，須核定後始可核辦

因涉及法令釋疑，尚須協調之案件

其他(請述明理由)：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說明：

(一)申請展期，應在屆滿處理期限以前，報請權責單位主管核准；歷次展期日期累計超過三十日以上者，

應簽請機關首長或幕僚長核准。但本府所屬一級單位暨機關學校之申請展期核准權責，應由機關首長

或副首長為之。

(二)本表於申請展期奉核後，於各單位登記桌留存乙份及影送研考備查。

(三)展期須確屬需要，單位主管應確實審核，或提示處理原則，盡量避免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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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撰擬回覆函之寫作技巧
電子郵件(E-mail)是新興的傳播、溝通媒介，具有不受時空限制、傳遞迅速、格式多樣

化、節省紙張符合環保等優點。再者，既稱為『郵件』（mail），就仍保有『書信』的特

性。雖然一般政府機關公文書，其有固定的撰寫格式和用語，但往往令一般民眾有

『高高在上』、『艱澀難懂』的感覺。

在政府機關講求為民服務、自我行銷、塑造親民形象的今天，對於回覆民眾的電子郵

件，以口語化、親民化的語氣撰擬處理情形。

以首長名義設立之『電子信箱』，民眾的來信本身就帶有『私人信件』的特質，幕僚

（承辦人員）應注意遣詞用語，不僅有助於提昇機關首長及機關本身形像，更能有

效發揮該信箱的功能，成為政府與民眾之間雙向交流的最佳管道。

以下就提供幾點寫作技巧供各機關參考：

一、注意稱謂、問候語、祝福語：

此為基本的書信禮節，從來信中判斷民眾的背景，加上適當的稱謂及問候語，

例如：『○○先生你好』、『○小姐你好』、『○○你好』（如無法判定性別時）『○○同學

你好』、『○○小朋友你好』，匿名或未留下姓名時，稱呼『先生你好』，並於信尾加

上適當的祝福語，來信內容針對縣長為主，則信尾以「縣長 000敬上，各之若以

各局室業管事項，則以本府名義署名「金門縣政府敬上 2011/00/00」。

二、避免公文用語、用字遣詞口語化：

這是各機關最常出現的問題。例如：『台端來函敬悉』、『上開』、『俾利』、『賡續』、

『業已』等，可分別改為：『你的來信我已經收到／謝謝你○月○日的來信』、『上述

／前述』、『以利』、『繼續』、『已經』。若涉及專業知識的說明或解釋，也應儘量口

語化。

三、掌握問題重點：

民眾來信的內容可能五花八門或毫無頭緒，應就其問題重點回覆。

四、善用其他資源：

若民眾反映的問題可透過網際網路解決或找到答案，則提供民眾此項網路資訊；

撰擬回覆函的業務承辦人，亦可善用網路資源，補充回覆函的內容，此外，機

關首長的言論及演說，或是機關所制定的政策及決策，平常應隨時注意養成資

料蒐集的習慣，作為補充說明。

五、注意時效

若民眾反映的問題可於短時間內處理完畢，應在第一時間內回覆；若需要較久

的時間查處，亦應先致函民眾，委婉告知已在處理中，請民眾諒解並耐心等候

處理結果。

六、同情心、同理心、愛心及耐心：

對民眾所陳述的問題，應設身處地考慮其心情感受，以同理心看待問題。若民眾

於來信中表示遭遇不幸或困境，可給予安慰或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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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信件處理作業流程
　　　　　

縣長信箱管理小組

所屬機關　　　　　　　　分文

　　　　　　　副知／回傳　　　　　

  　　　　　　　　　　　　　　　　　　　　處理回覆民眾

　　　　　　　　　　                      

　　　　　　　　　　　　　　　　　　　　　　　　　   民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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